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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8/2021_2022__E8_A1_8C_

E6_94_BF_E6_B3_95_E6_c36_478036.htm [案情] 住在某县东南

镇后街8号前后院的张某、越某两家素有矛盾，互不答腔

。1999年正月初一中午，张某的长子张甲（28岁）与邻居徐

某在二楼走廊边燃放鞭炮，恰遇赵甲从楼台下过街外出鞭炮

在赵的身前身后爆炸，双方为此发生口角，继而对骂，发生

殴打。镇派出所有关人员赶到后，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、拍

照，并对赵、张两家言明，此事春节后再处理，闹事者后果

自负。 春节后，县公安局委派治安股彭某、吴其两人前来处

理。县公安局根据张家父子控告赵甲之子赵丙用石头打张乙

额部的情况，先后传唤赵丙、赵丁（14岁）到治安股询问。

由于赵丙不承认打人事实，彭某、吴某即把赵丙捺在地上，

并铐打长达3小时之久，赵丁因在外地长大听不懂问话，被打

耳光，罚站。赵丙、赵丁回家后向家诉说，并让其母看了带

铐留下的伤痕。赵甲一怒之下，当晚（3月7日）带领其子赵

丙、赵丁找县公安局领导，一面诉苦，一面让验其子伤痕。8

日上午，又到公安局后院和政法楼前向政法人员诉说：“彭

股长办事不公，在家俺挨打，到公安局告状俺还挨打，带铐

，捺住萝卜一头切⋯⋯”诉说中，被公安局原治安股人员梁

某叫到办公室，对其进行一批评，赵甲当即写了书面检查，

并要求当面向公安局领导承认错误，向彭某道歉。 办案人员

彭某、吴某调查汇报后，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有关规

定，由公安局于1999年3月28日作出了裁决。①邱某承认砸坏

赵家财物，给予拘留5天，赔偿损失27元；②以侯某、朱某、



唐某3人证言，证明赵丙用石头击伤了张乙头部，给予拘留14

天，赔偿医药费108元的处罚；③以彭某申诉，阎某、任某证

言，证明赵甲对彭公然进行侮辱，给予拘留5天的处罚。4人

对此处罚均表示不服，于次日（29日）向市公安局提出申诉

。 [问题] （1）市公安局能否直接决定在复议期间，停止执行

对行政申请人的治安拘留处罚？市公安局最迟应当于什么时

候作出复议裁决？ （2）若本案诉至法院，对赵甲受到治安

拘留这一具体行政行为，应适用《行政诉讼法》规定的哪一

审查标准作出何种裁决？ （3）若赵丙、赵丁起诉，要求法

院对公安局办案人员彭某和吴某殴打、侮辱、限制人身自由

提起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诉，法院应当如何处理？为什么？ 

（4）若赵丁因受辱而导致精神病，医疗费应当由谁负责赔偿

？彭某和吴某负什么责任？ [答案] （1）市公安局能够直接决

定在复议期间，停止执行对行政人员申请人的治安拘留处罚

。市公安局最迟应当于6月27日作出复议裁决。 （2）对赵甲

受到治安拘留这一具体行政行为，应适用《行政诉讼法》规

定的滥用职权的审查标准作出撤销判决。 （3）若赵丙、赵

丁起诉，要求法院对公安局办案人员彭某和吴某殴打、侮辱

、限制人身自由提起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诉，法院应当：①

不支持赵丙和赵丁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，因为公安局办

案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殴打、侮辱公民的行为应视为行政侵权

行为，而不是个人行为。②将此案转行政庭处理，由行政庭

确认公安局办案人员彭某和吴某殴打、侮辱公民、限制人身

自由行为违法。 （4）医疗费应当由县公安局负责赔偿。彭

某和吴某是有故意的责任人员，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

处分，某县公安局在赔偿损失后，应当责令彭某和吴某承担



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。 [解析] 关于认定赵甲公然侮辱彭某问

题是不能成立的。事实是，彭、吴刑讯逼供其子，赵感到委

屈，对人诉说原委，发两句牢骚，也在情理之中，且已作了

书面检验，根本不构成公然侮辱，以此对赵甲施行治安拘留

是滥用职权。为此，对赵甲的处罚应予以撤销。 《行政诉讼

法》只规定了撤销判决、维持判决、履行判决、变更判决四

种形式，除去履行判决是认定被告具有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

定职责的情形，责令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其法定职责

外，其他三种判决都是针对行政决定作出的。但有些违法行

为并不具有行政决定的形式，如上述公安局办案人员在执行

职务时殴打、侮辱公民的情况，法院对这些具体的行政行为

既不能适用撤销判决，也不能适用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，更

不能适用维持判决。对于这类具体行政行为，司法实践中开

始适用一种新的判决形式确认判决，即人民法院确认相应行

为合法或者违法的判决形式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行政

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34条实际上规定了确认判决这

一判决形式。确认判决还可适用于部分行政不作为案件中，

当行政相对方请求行政机关履行对其人身权或者财产权保护

的职责，排除不法侵害，而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拖延履行

，结果导致行政相对方受到了不应有的人身和财产损害。诉

讼时，侵害已过去或者损害已经发生，人民法院再作履行判

决已无任何意义，这时就应当适用确认判决的形式来确认行

政机关违法。 另外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，本案法院对于赵甲

受到治安拘留这一具体行为，应适用滥用职权的审查标准，

而不是“证据不足”的审查标准。滥用职权是指行政机关及

其工作人员在出于主观上违法的故意，在法定职权范围作出



不符合立法目的、精神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。滥用职权的情

况十分复杂，从已有的事例来看主要有：①动机和目的违法

，追求不当利益。如行政许可中的厚此薄彼；行政处罚中的

“法外施”或涉嫌报复；凑数达标处罚等。②工作方式和工

作态度武断专横，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相关因素，一意

孤行，反复无常，朝令夕改，出尔反尔，威胁恫吓等。③行

为后果显失公正，违反责罚相当原则，违反等价有偿原则，

违反公平原则，违反尽其最善原则等等。本案赵甲所受的待

遇显然属于第一种情况。 对滥用职权的认定首先要突出“滥

用”，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出于主观上的违法故意实

施了违法的行为，对主观故意的认定，我们应当根据具体的

案件情形由法官自由裁量，从被告行政机关的客观行为去控

告其主观状态。 [相关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] 《行政诉讼法》

第54条、《行政复议法》第21条、第31条，《国家赔偿法》

第14条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第34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